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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修正草案）》的说明

一、关于修改的背景和工作情况
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网络安全法是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自2017 年6 月1 日施行以来，对于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各方主体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网络应用更加普及，日益融入社会生产生活，与此同时，网络安全风险进一步凸显，利用网络从事网络入侵、网络攻击、传播违法信息等违法行为屡有发生。2021 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持续推进网络领域相关立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继制定实施。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的重要部署，适应网络安全新形势新要求，加强与网络领域相关立法的衔接协调，对网络安全法法律责任制度作出修改完善，加大对部分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是必要的。网络安全法（修改）列入了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央网信办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有关部门、企业、行业组织和专家学者等各方面意见，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
二、关于修改的总体思路
此次网络安全法修改主要把握以下四点：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强化网络安全法律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三是坚持体系化衔接，加强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有机衔接，在行政处罚的种类、范围、幅度等方面作出合理安排。四是坚持分类施策，科学设置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不同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三、关于修正草案的主要内容
修正草案共9 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完善不依法履行网络运行安全保护义务行为的法律责任。一是，区分造成大量数据泄露、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丧失局部功能等严重情形，以及造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丧失主要功能等特别严重情形，参照数据安全法有关规定，提高罚款幅度（修正草案第一条、第五条）；二是，对销售或者提供未经安全认证、安全检测或者安全认证不合格、安全检测不符合要求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行为，增加规定法律责任（修正草案第二条）；三是，对违反规定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风险评估等活动或者向社会发布网络安全信息的行为，完善处置处罚措施（修正草案第四条）；四是，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使用未经安全审查
或者安全审查未通过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行为，完善处置处罚措施（修正草案第六条）。
（二）完善不依法履行违法信息处置义务行为的法律责任。结合近年来网络信息内容违法行为执法实践，对网络运营者发现网络违法信息未依法采取相应处置措施，或者不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的行为，完善处置处罚措施；对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情形，加大处罚力度。（修正草案第七条）
（三）做好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等行为法律责任的衔接。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数据安全法规定了违法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行为的法律责任。
据此，将上述两种情形的法律责任改为衔接性规定，即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处罚。（修正草案第八条）
（四）增加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根据2021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增加衔接性规定，明确网络运营者存在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或者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等情形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修正草案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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